长上河办〔2026〕1号

长治市上党区河长制办公室

关于调整上党区部分区级河长的通知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由于人事变动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对部分区级河长进行调整，具体调整如下：
南 宋 河 河 长：  和旭峰  副 区 长

色 头 河 河 长：  席  佳  副 区 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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